


建设方于 2007年 2月 28日通过东莞市环境保护局验收，编号东环验〔2007〕123号。

建设方于 2007年 5月向东莞市环境保护局提出申请技改，申请扩大生产规模，增加 FPC胶

片的生产。同时委托了广州环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通过了东莞

市环境保护局的审批同意建设，编号东环建〔2007〕1916号。

建设方于 2009年 1月向东莞市环境保护局提出申请技改，申请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一批生产

设备，同时委托了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通

过了东莞市环境保护局的审批同意建设，编号东环建〔2009〕317号。

建设方于 2010年 6月再次进行第五次技改，在原有生产规模基础上，增加一批生产设备，并

委托丰都县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通过了东莞市环境保护局的审批同

意建设，编号东环建〔2010〕S-1257号。

厨房油烟、备用柴油发电机尾气于 2010年 9月 27日通过东莞市环境保护局验收，编号东环

验〔2010〕Y-1673号。

生产废水处理站、蚀刻废气于 2010年 12月 14日通过东莞市环境保护局验收，编号东环验

〔2010〕Y-2452号。废水排放量为 100t/d。

于 2011年 1月再次进行第六次技改，扩大产品产量，增加一批生产设备，同时增加 2台备用

发电机（1060KW），委托江苏久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通过了

东莞市环境保护局的审批同意建设（东环建〔2011〕10369号）；后于 2012年 05月 23日通过了

东莞市环境保护局的环保验收，编号：东环建〔2012〕20562号。

于 2014年 10月委托荆门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了《东莞冠智电子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并于 2014年 11月 13日通过了东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同意建设，编号：东环建〔2014〕

2504号；后于 2016年 04月 28日通过了东莞市环境保护局的环保验收，编号：东环建〔2016〕

0737号。

于 2016年 8月委托安徽中环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了《东莞冠智电子有限公司（改扩

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6年 9月 27日通过了东莞市环境保护局的审批同意，

编号为：东环建〔2016〕10703号；又于 2017年 5月 4日通过东莞市环保局的环保验收，编号为：

东环建〔2017〕5025号。



于 2019年 11月委托河南迈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东莞冠智电子有限公司（第九次扩

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0年 4月 22日通过了东莞市生态环境局的审批同意，

编号为：东环建〔2020〕5009号。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本次增加设备均不涉及废水、废气产污，同时原有清洗、印刷等涉水、涉气工序均依托扩建

前原有厂房，本次新增厂房不涉及清洗、印刷等产污工序，扩建后大气污染物与扩建前保持一致。

生活污水：项目员工生活污水排放量为 28479.6t/a，主要污染物为 CODcr、BOD5、SS、NH3-N、

动植物油。项目生活污水经隔油隔渣池、三级化粪池处理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管网，经市政管网引至东莞市长安锦厦三洲水质

净化厂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标准、《茅洲河流

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2130-2018）表 1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及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中三者的较严值后排放，则对纳污水体的影响较小。

（2）废气

本次增加设备均不涉及废水、废气产污，同时原有清洗、印刷等涉水、涉气工序均依托扩建

前原有厂房，本次新增厂房不涉及清洗、印刷等产污工序，扩建后大气污染物与扩建前保持一致。

（3）噪音

营运期项目的主要噪声为普通加工机械的运行噪声、机械通风设施、空压机运行产生的噪声。

其中机械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值为 65～80dB（A），机械通风产生的噪声，其噪声级为 60～75dB

（A），辅助设备（空压机）产生的噪声，其噪声级为 80～90dB（A）。项目对机械设备产生噪声

污染必须采取适当的治理措施：①应对噪声较大的设备进行减震、降噪等措施；②车间的门窗要

选用隔声性能良好的铝合金或双层门窗，加上自然距离的衰减，使生产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得到

有效的衰减。

经上述措施处理后，再经厂房的隔声以及距离的衰减，并在做好管理的同时能使厂界噪声控

制在昼间 60dB(A)，夜间 50dB(A)以内，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的要求，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固废



一般工业固废：项目扩建后精简人数，员工人数减至 586人，同时由一天三班制改为一天两

班制，且本次新增车载产品触摸屏产品，主要为半成品经加工后为成品，同时相应增加部分设备，

且本次增加设备均不涉及废水、废气产污，同时原有清洗、印刷等涉水、涉气工序均依托扩建前

原有厂房，本次新增厂房不涉及清洗、印刷等产污工序，扩建后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与扩建前保

持一致。

生活垃圾：生活垃圾中纸张、塑料类包装废物多，可回收利用性强，应加强这部分固废的分

类收集工作。每日由环卫部门清理运走。

因此，项目产生的固废经处理后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危险固废：项目扩建后精简人数，员工人数减至 586人，同时由一天三班制改为一天两班制，

且本次新增车载产品触摸屏产品，主要为半成品经加工后为成品，同时相应增加部分设备，且本

次增加设备均不涉及废水、废气产污，同时原有清洗、印刷等涉水、涉气工序均依托扩建前原有

厂房，本次新增厂房不涉及清洗、印刷等产污工序，扩建后危险废物产生量与扩建前保持一致。

（5）辐射

项目无辐射源。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广东通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东莞冠智电子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建设项目环境竣工环境

验收保护监测报告》，（报告编号： TDJ（验）字 (20200525006)）。检测结果表明：

厂界噪声经过做好设备的消声减噪措施后，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二类排放限值。

（2）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已按照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的原则，妥善处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防止造成二次污染。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或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在厂内暂存符合《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 2013年修改单的要求，并按

有关规定落实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本次增加设备均不涉及废水、废气产污，同时原有清洗、印刷等涉水、涉气工序均依托扩建前原

有厂房，本次新增厂房不涉及清洗、印刷等产污工序，扩建后大气污染物与扩建前保持一致。

2、废气

本次增加设备均不涉及废水、废气产污，同时原有清洗、印刷等涉水、涉气工序均依托扩建前原

有厂房，本次新增厂房不涉及清洗、印刷等产污工序，扩建后大气污染物与扩建前保持一致。

3、厂界噪声

广东通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东莞冠智电子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建设项目环境竣工环境

验收保护监测报告》，（报告编号： TDJ（验）字 (20200525006)）。检测结果如下：

由监测报告可知，厂界噪声低于《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

准的标准限值。

4、固体废物

已按照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的原则，妥善处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防止造成二次污染。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或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在厂内暂存符合《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 2013年修改单的要求，并按

有关规定落实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

5、辐射

项目无辐射源。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敏感点环境噪声达到验收执行标准，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六、验收结论

验收小组认为你单位建设项目废气、废水、噪声、固废污染防治设施基本符合《东莞冠智电

子有限公司（第九次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关于东莞冠智电子有限公司（第九次扩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的要求。建设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

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建立了相应的环保管理制度，主要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相关环境保护标准，

符合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

验收小组经开会讨论同意东莞冠智电子有限公司（第九次扩建）建设项目废水、废气、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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